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2021年第3号）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湖南财信高新电子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关联交易事项的 

信息披露公告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

“财信人寿”）于 2021年 10 月 26 日认购湖南财信高新电子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5 亿

元份额。该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属资金运用类重大

关联交易。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保险公司

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现将有关情况

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基金概况 

（一）交易概述 

我司投资于由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财信产基”）为基金管理人发起的湖南财信高新电子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专项基金”）。

该基金为专项股权投资基金，底层项目为信维电子科技（益

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维电容”或“项目公司”）。参

与该项目投资的关联方还有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财信信托”）、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信资产”）和财信中金(湖南)私募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中金”）。该笔投资构成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属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二）基金募集方案 

专项基金主要条款如下： 

条款项 条款明细 

基金名称 湖南财信高新电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 人民币 5.01亿元，首期实缴 1.51亿元 

基金期限 
基金存续期 8年（5年投资期，3年退出期），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定

延长基金的期限 2次，每次不超过 1年 

基金管理人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编号：

P1060992） 

投资领域 

基金为益阳信维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项目（MLCC项目）专项基金，资

金主要投向于益阳信维与益阳高新投成立的 MLCC 项目公司，用于打

造高端 MLCC产品基地，构建科技创新生态 

管理费 基金存续期内按照实缴出资额的 0.04%/年收取管理费 

基金决策 

基金设立投资委员会负责基金投资决策事项。委员会设 3名委员，由

财信产业基金推选 2 名委员，其他 LP 推选 1 名委员，投资决策委员

会采取一人一票制，投资决策须经全体成员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分配机制 

基金的所有可分配金额，按照下列顺序和原则分配： 

（1）向有限合伙人支付单利 7.99%/年的门槛收益； 

（2）返还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 

（3）如有余额，90％向有限合伙人分配，1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增信措施 

（1）益阳高新投为投资项目承担对赌履约责任； 

（2）对项目投资资金进行监管。基金投资款项进入项目公司设立的

专门账户，资金专项用于 MLCC 项目建设，不得挪用。 



基金退出 
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将通过挂牌交易、股权转让、股东回购或其他符合

基金设立目标的方式进行退出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财信产基为湖南财信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金控”）的全资子公司，拟

投资基金份额 100 万元。同时，财信金控的全资子公司财信

资产拟通过湖南益阳高发财信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合伙企业”）对信维电容投资 2亿元，财信金控持股

49%的子公司财信中金拟通过益阳高新投可控载体对信维电

容投资 2 亿元。 

财信金控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投资”）持有财信人寿 33%股份。同

时，财信投资持股 96%的子公司财信信托拟通过合伙企业对

信维电容投资 2亿元。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以及第六十条第二款规

定，我公司与财信产基、财信信托、财信资产和财信中金均

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信产基成立于 2001 年 1 月，法人代表曾若冰，注册

资本 7.2 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30000707259868Y，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私募产业

基金及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

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财信信托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法人代表王双云，注册

资本 43.8 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3000044488082X5，经营范围为：凭本企业金融许

可证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财信资产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法人代表万少科，注册



资本 30 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30000MA4L2E9E4W，经营范围为：省内金融机构不良

资产批量收购；收购、管理和处置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和

其他机构的不良资产；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

的重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及企业破产管

理、财务顾问；接受地方政府、企业等的委托或委托其他机

构对资产进行管理、处置；承接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的资产；债务重组；债权转股权；追偿

债务和利息；根据省政府授权开展其他资产管理业务；监管

部门批准开展的其他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

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信中金成立于 2021 年 7 月，法人代表曾若冰，注册

资本 0.2 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30104MA7AWBPL4X，经营范围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金额 

本次认购专项基金份额的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协议生效后，根据普通合伙人财信产基的缴款通知进行



缴款。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我司与财信产基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签署《湖南财信

高新电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当日

起协议生效。基金存续期为 8年（5年投资期，3 年退出期），

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定延长基金的期限 2 次，每次不超过 1

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基金管理费 0.04%，市场同类基金 2%；我司股权投资

门槛收益是 8%，本基金收益率 7.99%，且都为期间收益，风

险/收益满足我司要求。我司认为本基金定价合理。 

该基金符合《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的规定，交易结构清晰，未发现偏离市场独立第三

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制定明显不利于保险公司的交易条

件、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情形。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1 年 9 月 1 日我司召开投资管理委员会会议,现场审

议并决策通过投资电信基金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董事会审议。 

2021 年 9 月 13 日我司召开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

采用通讯形式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湖南财信高新电

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2021年 9月 14日我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采用现场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投资湖南财信高新电子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由财信产基管理的湖南财信高新电子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投资金额不超过 5 亿元，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9月29日我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现场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湖南财信高新电

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由财信产基管理的湖南财信高新电子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份额，投资金额不超过 5 亿

元。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公司司承诺：以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

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门反映。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日 

 


